
十年文明积累炼成“创文”先锋
——陈旭口述中山市成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过程

核心点题

2005年 10月，中山市众多城市名片中又增添了一张“金字招牌”：“全国文明城

市”。在国家组织的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综合性考核中，在优中选优的评选标准下，全国仅 9

个城市获此称号，中山市占其中一席，成为国内第一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生

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市民整体素质和文明程度较高的代表

性城市。

亲历过程

2005年，中山市取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与之前 10年的文明积累不无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得风气之先”的中山市经济一直以双位数的速度增长，1987年年底，

中山市提前 13年实现了 1978年定下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成为了广东“四

小虎”之一，在全国率先跨入小康，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城乡一体化初具规模。

经济水平提高后，开始步入城市化的中山人，仍难以避免地留有一些不文明的陋习。

如何提升城市品位，提高市民生活质量，改进社风民风，成为了那一时期市委、市政府思

考的重要议题。因中山地处侨乡，大批海外侨胞返乡省亲、经商过程中，不经意地带回文明

礼仪的元素，激发了本土居民对文明的向往，也为政府工作打开了思路。1995年，中山市

提出创建文明城市，希望通过 5年的努力，全面提高中山人自身素质，增强城市综合竞争

力。这比国家开展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提前了 10年。

20世纪 90年代初，在政府大力投入如垃圾屋等硬件建设的情况下，全市卫生水平明

显提高，一大批移民上岸的水上居民习惯性往外泼水和扔垃圾等“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

城市卫生状况的大改善，为中山市赢得“干净”城市的好口碑。不久，志愿者队伍正式建

立，8%的居民登记成为志愿者，这支极具正能量的队伍，至今仍在服务社会。

这一时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城市环境，为中山带来不少荣誉，1996年中山市被命名

为国家卫生城市，中山市市长汤炳权获“国家卫生城市市长”称号。之后中山市再接再厉

于 1996年 5月获得“国家园林城市”称号，1997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1998年获得

“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1999年，中山市被评选为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这一称号可谓“全国文明城市”的前身，国家也在酝酿着要在全国掀起创建文明城市的风

潮。在这个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也为中山后来提出要争创全国文明城市树立了

信心：1999年，中宣部专门组织 10多家国家级媒体到中山市采访，中央电视台为中山市

总结出“高举旗帜促发展，着眼实处抓创建”的经验，认为中山取得此成绩的核心经验就

是一个字：“实”。

2001年初春，满眼翠绿、春暖花开，中山市政府大楼里的工作人员正在谋划着城市未

来的文明走向。虽说是讨论会，参加会议人员的意见却已高度一致，要坚决走和谐文明社

会发展道路，以精神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最终，由时任市委书记拍板，中山市将进一

步加大文明城市建设力度，全面提高社会精神指数，并制定了一个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

划结束时，刚好赶上了国家评选首批“全国文明城市”，而在这之前，谁都不知道国家的

评选会在什么时候进行。

2005年春，又是一个木棉花开的季节，鲜红绽放的花朵似乎也在透露着一丝丝喜色。

刚刚完成了第一个五年文明城市发展计划的中山市，收到了来自中央精神文明指导委员会

的文件，文件内容称将在下半年开展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的测评。市委书记得知消息后



拍案叫好，当即表示要全力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争取拿下第一块“金字招牌”。

这块金字招牌，也是每一个城市都梦寐以求的。一时间，广东省内有多座城市有意申

报，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为此专门召开了多次会议后，才达成初步共识：不能一窝蜂地

报，必须拿出广东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去“抢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方向定好

后，问题也随之而来，哪些才是省内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呢？由于当时评选细则尚未传达到

地方，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也只好摸着石头过河，按自己的标准选择。广东省会广州无疑

是热门候选城市，改革开放正进行地如火如荼的深圳市也当仁不让，而中山市凭借 10年的

文明积累，也被写进了最后考虑的三甲名单。

经过一番焦急的等待，广东最终作出了一个在当时颇具前瞻性的决定，只由深圳市和

中山市两个城市申报，广州市主动让贤。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政治智慧，也从侧面肯定了在改革开放尤其是精神文明发展

方面，中山市与深圳市独有的领先优势。

当这项决定公布时，还是引来不少非议，“广州是历史名城、现代都会、改革开放的桥

头堡，如果这都不算文明城市，国内也就没有文明城市了”。面对社会的不同声音，中共

广东省委、省政府思路却是无比清晰的，广州、深圳同属副省级市，两个副省级市同时申报，

与优中选优的评选理念是相悖的；而此时的中山市作为地级市，既是省级文明城市，又取

得过联合国“人居奖”，在地级市中具备强大的竞争力。一番思量之下，广东仍决定只派

出中山、深圳两名“悍将”，去争夺荣誉头衔。事后结果也证明了广东省委、省政府当时决

策的正确性。

拿到评选入场券后的中山市，是既喜又惊，喜的是 10年精神文明发展，得到了广东省

内的广泛认可，惊的是 10年精神文明发展，是否经受得住全国考验。在看到具体评审细则

后，我最大的感觉是“达标并不意味着就是文明城市”。这是国家以往从未用过的评审方

法，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真真切切对市民百姓的测评。

幸好中山市有了 10 年精神文明发展的经验积累，中山市的相关领导很快便意识到，全

国文明城市的创建工作必须以常态来抓，而不是搞一两场群众运动就可以的，工作中细节

决定成败。在抢抓细节过程中，市委书记的一番话更让全市上下都绷紧了一根弦，“创文

是中山的一个大局，任何部门都不能拖后腿，也拖不起后腿”。

幸好中山市有了 10年精神文明发展的经验积累，市民对于中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认可度空前一致，且具备充足的信心。据当时一项调查显示，96%的中山人认为中山市可以

取得首个“全国文明城市”称号，97%的人愿意参与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中去。

有了群众基础，创建文明城市准备工作也进行得极其顺利。步行街的小贩很快补齐了

证照；发廊从业人员配备了健康证；医院医生戴上工卡服务病人；网吧拒绝未成年人进入

（中山市还率先施行了网吧身份证验证制度）；为了让调查组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山市全国

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工作人员共准备了整整 16箱的材料。

一切准备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之中，没有人知道中央测评组的人员具体哪天来测

评。直到 2005年 8月中旬，中央测评组电话联系中山市有关领导，告知正在石岐富洲酒店

住宿时，对中山市的测评已完成了 80%的项目，只剩下需当地配合的极少项目。放下电话时，

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整个测评，科学、公平、公正”。

整个测评过程结束时，中央测评组工作人员原则上不能当场给予任何评价。但负责中

山测评项目的全国第 9测评组组长还是由衷地感叹，“中山的创文工作给测评组留下了深

刻印象”。

2005年 10月 26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时任中共中山市委

书记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李长春手中接过了

“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证书。这一历史时刻为每一位中山人所铭记，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深深根植于中山市民心中自我发现、自我教育、自我完善的核心价值为国人所共知。中山这

座城市，渐渐成为“文明”的代名词。

 

影响意义

中山市获得的首批“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准确反映了中山市的现代文明程度和城市

综合竞争力实力，使城市从此以“文明”自律，走出具备中山特色的和美发展之路。同时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也表明了中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的发展阶段，注重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尤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

全面进步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当前中国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成为了

加快推进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一个鲜活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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